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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关于加强养老机构医疗服务和管理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吉民发〔2013〕6号 

各市（州）、县（市）民政局、卫生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长白山管委会社会管理办公室、卫生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为提高养老机构医疗服务能力，满足老年人医疗服务需求，省民政厅、省卫生厅、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联合研究制定了《关于加强养老机构医疗服务和管理的实施意见》，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吉林省民政厅　吉林省卫生厅

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2013年1月18日

　　关于加强养老机构医疗服务和管理的实施意见
　　为贯彻落实省政府《关于加快推进养老服务业发展的意见》（吉政发〔2012〕4号）要求，积极探索和鼓励养医结合的养老服务发展模式，提升养老机构医疗服务能力，更好地满足老年人医疗服务需求，结合我省实际，现就加强养老机构医疗服务和管理工作，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建立健全养老机构医疗服务和保障网络。在医疗卫生服务网络建设中，统筹考虑养老机构医疗卫生服务需求，辐射延伸到所辖区域的养老机构；在规划建设养老机构时，应在医疗卫生机构服务半径内选址，充分共享现有医疗卫生资源。

　　二、鼓励和引导具备条件的养老机构、社会资本在养老机构内设置医疗机构。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应按照《医疗机构基本标准》规定的级别、床位数、科室设置等要求，对符合条件的核发《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三、养老机构内设置的医疗机构，原则上应以满足所在养老机构老年人的医疗需求为主，应按照卫生行政部门的有关规定、标准加强医疗质量管理，确保医疗安全和服务质量，不断提高服务水平。

　　四、支持鼓励二级以上公立医疗机构与养老机构建立医疗服务协作关系。建立和完善具有可持续性的医院支持养老机构医疗服务的长效工作机制，通过定期巡诊义诊、转诊接诊优先等方式，逐步提高养老机构医疗服务能力，确保养老机构医疗安全。

　　五、鼓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村卫生室（所）或医院与规模较小的养老机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城乡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合作，结为定点对口服务单位，采取主动服务、上门服务和预约服务等形式，提供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为老年人就医提供便利和保障。

　　六、支持养老机构开展康复医疗服务。具有康复资质的医院应加强与区域内养老机构的合作，在康复项目、设备配置、人员培训等方面发挥指导作用，并探索在养老机构中开展老年人康复医疗试点。强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乡镇卫生院的康复医疗功能，为中小型养老机构和社区老年人提供基本康复服务。

　　七、鼓励养老机构开展临终关怀服务。在养老机构内开设服务临终老人的护理间或服务专区，配备必要的医疗药品、医疗设备和护理人员，与其他老人分类管理，提供更具亲情化、人文化和专业化的特殊医疗服务。

　　八、支持养老机构内设医疗机构纳入医保定点范围。养老机构内设医疗机构符合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定点机构准入条件的，均可向当地医疗保险主管部门申报定点医疗机构，并优先审核批准将其纳入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范围。

　　九、鼓励具有医师和护士资质的医护人员到养老机构工作，参照医疗机构内同级别医生、护士待遇。鼓励大中专院校和护士专科学校毕业生到养老服务机构和社区从事养老服务工作。积极推行医疗卫生机构的优秀医师和护士到养老机构中轮岗服务。同时，探索建立在养老机构服务的医护人员特殊补贴制度。

　　十、养老机构内设医疗机构及其医护人员应纳入卫生部门统一管理，在资格认定、职称评定、技术准入和推荐评优等方面，与医疗机构同等对待。养老机构应积极组织专业护理、医疗和管理人才培训，定期送医护人员去医院进修，提高医疗护理人员的整体素质，提高医护水平。

　　十一、养老机构内设置的医疗机构属非营利性卫生服务机构，享受国家和地方的税费优惠政策。同时，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应按照谁审批谁负责的原则，加强对养老机构内设医疗机构的收费标准、财务管理的监管，及时纠正和处理违法违规行为。医疗保险机构要加强对定点医疗机构医疗服务行为的监管。

　　十二、制定完善的医疗服务和保障工作制度。养老机构要加强与合作医疗机构的协调和衔接，建立相关的工作制度，明确双方的职责和任务，确保养老机构医疗服务与保障健康持续发展。

